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哈中法〔2023〕16号

关于印发《关于优化办理破产企业股权登记事
项服务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全市两级法院，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相关单位：

现将《关于优化办理破产企业股权登记事项服务营商环境

的实施意见（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特此通知。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12 月 15日 2023 年 12 月 15日



关于优化办理破产企业股权登记事项
服务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

（试行）

为贯彻落实《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

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进一步做好破产企业股权登

记事项办理，提升破产办理效率，推动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向好，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根据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需要办

理破产重整企业股东登记事项变更，但因企业原股东持有的股

权已被质押，无法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

可以采取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方式，通知企业的登记机关协

助解除注销质押登记。管理人持《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公司章程或修正案、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人民法院受理破

产申请裁定书复印件、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复印件、人

民法院批准破产重整裁定书复印件、协助执行通知书原件、加

盖管理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具体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到企

业的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无须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

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和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文件。

注销质押登记后，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告

知质押权人。

第二条 管理人可以凭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人民法院终

结破产程序裁定书，申请办理破产企业注销，市场监管部门不

额外设置简易注销条件。申请简易注销的破产企业，营业执照



遗失的，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免费发布营业执照

作废声明，或在报纸刊登遗失公告后，破产企业或管理人可以

不再补领营业执照。

第三条 经破产清算程序，破产企业财产最后分配完毕，

或者确无财产可供分配的，人民法院根据管理人的提请，裁定

终结破产程序，管理人可以持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人民法院

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申请办理破产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已领

取纸质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无须经过简易注

销公告程序，人民法院破产程序终结信息，与市场监管部门实

现共享的，无须企业提交相关裁定书原件。

第四条 建立破产企业相关人员任职限制登记制度。企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未履职尽责，

致使所在企业破产，被人民法院判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管

理人可以凭生效法律文书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对相关人员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限制登记，期限为三年。


